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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 查 報 告  

案由：據審計部函報：稽察桃園縣政府 98 年度財政收支及決

算，發現該府出租土地予桃園區漁會興建竹圍漁港漁

業綜合大樓，其作業程序與法令規定涉有未合等情乙

案。  

調查意見： 

據審計部函報：稽察桃園縣政府 98 年度財務收支及決算

，發現該府出租土地予桃園區漁會興建竹圍漁港漁業綜合大

樓，其作業程序與法令規定涉有未合等情乙案。案經本院調

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臚列如后： 

桃園縣政府出租予桃園區漁會興辦「竹圍漁港漁業綜合

大樓」所需基地，未依程序報准及完成撥用，即先行核發土

地使用權同意書，實欠嚴謹周妥，辦理過程確有違失，爾後

應加強財產管理專業訓練；至該府僅就承辦人員申誡處分乙

節，相關違失縱因承辦人員不熟悉土地法規，復為求工程順

利執行之便所造成，然該府財政局卻未適時提供應依土地法

規定辦理之意見，其直屬督導之主管或財政幕僚單位，經該

府調查後卻均無違失，顯與事實及常理相違，相關處置似欠

公平允當 

一、按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

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

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 10 年期間之租

賃。」國有財產法第 38 條規定：「非公用財產類之不

動產，各級政府機關為公務或公共所需，得申請撥用。

……前項撥用，應由申請撥用機關檢具使用計畫及圖說

，報經其上級機關核明屬實，並徵得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同意後，層報行政院核定之。」而桃園縣縣有公用財產

產籍管理作業手冊貳一(九)2 規定：「……縣有公用土

地管理機關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他人建築房屋，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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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處分行為，違反上述規定意旨，原則上應予限制；

惟各機關倘因基於業務或事實需要必頇出具土地使用

權同意書時，應會財政局專案簽准及依土地法第二十五

條規定程序辦理。」爰此，本案桃園縣政府出租予桃園

區漁會興建「竹圍漁港漁業綜合大樓」所需之基地，依

程序國有土地除應擬訂撥用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外，就

該府經管桃園縣有土地，因涉及處分行為，尚需經該縣

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院核准後，方得出租予桃園區

漁會興建使用。 

二、查本案「竹圍漁港漁業綜合大樓」(下稱漁業綜合大樓)

，桃園區漁會於 95 年間即向桃園縣政府提案興建(申請

補助)，該府亦於 95 年 10 月 18 日專簽同意俟中央(漁

業署)核定補助後，該府再編列相對經費。嗣漁業署同

意補助後，該府亦於 96 年同意補助，並據以列入該府

97 年及 99 年預算中。因漁港法第 14 條規定：「漁港一

般設施優先由漁港所在地漁會，依漁會法第四條所規定

任務及漁港計畫擬訂投資計畫，以價購方式取得土地或

向主管機關租用土地，申請建設、經營，並取得地上物

所有權。」準此，因本案漁業綜合大樓屬漁港設施，雖

漁業署及桃園縣政府有預算補助事實，然依前述規定，

該建物產權仍係登記為桃園區漁會所有，而建物所坐落

基地則由桃園區漁會向桃園縣政府租用或價購取得合

法使用。 

三、次查該漁業綜合大樓坐落基地土地標示分別為桃園縣

大園鄉沙崙段沙崙小段 2807-11 地號、2808-15 地號 2

筆國有土地（管理機關原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及國、縣共有同小段 2805-1地號(國有持分 3658/10000

、桃園縣有持分 6342/10000)。查桃園區漁會早於 97 年

4 月 7 日已函桃園縣政府申請租用，該府亦於 97 年 4 月

22 日專簽原則同意出租該等土地，供桃園區漁會興辦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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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綜合大樓，並俟國有土地辦理撥用後，再依規定簽訂

租賃契約。惟同年 10 月 28 及 11 月 8 日該府卻陸續同

意先行核發建造執照、撥付補助款及土地使用同意書等

事宜，另依該府提供歷次專簽影本資料，該府農業發展

處正式函送土地使用同意書予桃園區漁會前，亦未見財

政局提供應依土地法規定辦理意見；至 97 年 11 月 14

日函送土地使用同意書後，該府財政局（公產科）始於

97年 11月 19日函知農業發展處應依規定完成法定程序

。然針對該府財政單位是否適時提供意見辦理乙節，該

府一再表示財政局於農業發展局歷次會簽時，均已詳述

公有土地處分規定，並提供相關法令供其參辦，並適時

告知，應無疏失責任等云云，然事實描述似與前述卷證

資料內容不盡相符。 

四、本案經桃園縣審計室 99 年 5 月查核後，該室即函請桃

園縣政府應依土地法規定程序補辦送該縣議會審議、行

政院核准及土地租用等事宜。惟該府說明基地租賃未即

時辦理租約原因，主要係基地所需用之土地尚未完成撥

用程序，該府尚非為土地管理機關，無權與桃園區漁會

簽訂租約，故於國有土地 100 年 10 月 5 日完成撥用程

序後，旋於 100 年 11 月 25 日與桃園區漁會完成租賃契

約簽訂；至本案之違失責任之追究，該府則表示，本案

承辦人員於 99 年 7 月 20 日專簽自請申誡處分時，已陳

明因漁業綜合大樓工程為該府重大建設計劃，為求工程

順利執行及整體政務推動考量，如循依程序於完成土地

取得後，再交由桃園區漁會辦理該工程之建設施工，工

程將無法立即執行，漁業署補助經費恐遭收回，且不可

能在 97 年 9 月份完成發包等（查該漁業綜合大樓興建

工程於 98 年 1 月開工，99 年 3 月完工），而不得不為

之考量。然就本案違失處分，該府考績委員會於進行 100

年度第 2 次考績會檢討時，雖有「本案保留，請農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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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處依分層負責情形查明相關督導人員之行政責任併

提列建議懲度……」之決議，卻於 100 年度第 3 次考績

委員會時，仍決議僅將農業發展處承辦人員申誡處分，

相關督導人員則因未有明顯違失，不予懲處。 

五、為釐清該府後續補辦審議核准處理情形及違失處置是

否適當，該府到院說明時表示，本案於桃園審計室糾正

後，旋即著手先補辦土地分割、變更編定工作，並專案

提請縣政會議審議，該縣縣議會正式審議通過後，業由

行政院同意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完成相關程序；至

違失處置是否適當乙節，承辦機關 97 年原則同意出租

該等土地之綜簽雖未再簽會財政局，然財政局(公產科)

於接獲土地使用同意通知副本時，即函告承辦機關應依

土地法規定完成法定程序，該府財政單位應無疏失責任

。惟從該府提供卷證資料、會簽紀錄等，財政局卻未適

時(核發土地使用同意書前)提供應依土地法規定辦理

之意見。 

六、揆諸上述，桃園縣政府出租予桃園區漁會興辦「竹圍漁

港漁業綜合大樓」所需基地，未依程序報准及完成撥用

，即先行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實欠嚴謹周妥，辦理

過程確有違失，爾後應加強財產管理專業訓練；至該府

僅就承辦人員申誡處分乙節，相關違失縱因承辦人員不

熟悉土地法規，復為求工程順利執行之便所造成，然該

府財政局確未適時提供應依土地法規定辦理之意見，其

直屬督導之主管或財政幕僚單位，經該府調查後卻均無

違失，顯與事實及常理相違，相關處置似欠公平允當。 

調查委員：錢林慧君 

 


